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实施方案

沪工程［2006］73 号

教学质量管理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

手段。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学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使教学质量得到有力

的保证，特制定本方案。

一、督查对象

普通全日制课程任课教师。

二、教学质量检查内容

1．教学准备

2．课堂教学

3．实验教学

4．课程考核

5．实习、实训

6．课程设计

7．毕业论文(设计)

8．教材

三、教学质量检查要求

（一）教学准备工作

1．任课教师需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任课资格。

2．教学大纲和课程简介完整规范。

3．熟悉教学大纲，明确课程教学的目的、任务、内容、重点和难点，以及

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作用和教学要求。

4．根据教学大纲认真规范地填写课程教学方案，学时分配合理，且能够反

映实验、上机等教学方式的学时分配。

5．教材选用合理、符合教学大纲要求。

6．有完整的教案，教案内容符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关于授课教案、讲稿(课

件)统一规范的基本要求”。



7．熟悉教学环境。充分做好教学准备工作（教案、课件、教具、实验仪器、

设备等）。

（二）课程教学工作（含课堂教学工作和实验教学工作）

1、课程教学工作的综合评价，主要由以下四方面构成：

1）学生从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进行评价。

2）督导组从听课以及学生意见等方面进行评价。

3）同行教师从教学态度、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

面来评价。

4）院、中心(部）领导综合考虑给予评价。

2、检查方法和时间

1）检查方法：院、中心(部)自查与教务处抽查相结合。

2）检查时间：学期中期进行。

由教务处统一部署，院、系具体安排与组织，学生评议主要采用网上评教和

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校领导、院、中心(部)领导、教务处领导、督导组专家主

要采用随机听课的方式进行，同行教师主要采用听课、评课的方式进行，并由各

学院、中心（部）汇总，于学期末报教务处。

学生评议由各学院、中心（部）主管教学的领导负责组织召开学生座谈会，

指导学生认真参加网上评教和填写问卷调查，对本学期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

测评。

（三）课程考核工作

按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课程考核管理规程”要求执行。

（四）实习工作

按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实习教学管理办法”要求执行。

（五）课程设计工作

按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课程设计管理规程”要求执行。

（六）毕业设计(论文)

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条例”和“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规范写作要求”执行。

（七）教材工作



按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要求执行。

四、检查结果

教务处将检查结果反馈给各学院、中心(部)，各学院中心(部)对检查中存在

的问题限期提出整改意见，报教务处。

五、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 2006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


